
 - 1 - 

落实国务院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，促进企业技术改造，

支持创业创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（以下简

称企业所得税法）及其实施条例、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

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75

号）规定，现就落实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

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对生物药品制造业，专用设备制造业，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

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，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，

仪器仪表制造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企业

（以下简称六大行业），2014 年 1 月 1 日后购进的固定资产（包

括自行建造），允许按不低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折旧年限的 60%

缩短折旧年限，或选择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进行加

速折旧。 

六大行业按照国家统计局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（GB/4754-

2011）》确定。今后国家有关部门更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，

从其规定。 

六大行业企业是指以上述行业业务为主营业务，其固定资产投入

使用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50%（不含）以上的企业。

所称收入总额，是指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的收入总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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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企业在 2014 年 1 月 1 日后购进并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

设备，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 万元的，可以一次性在计算应纳税所

得额时扣除；单位价值超过 100 万元的，允许按不低于企业所得

税法规定折旧年限的 60%缩短折旧年限，或选择采取双倍余额递

减法或年数总和法进行加速折旧。 

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设备范围口径，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印发（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）的通知》

（国税发〔2008〕116 号）或《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印发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）的通知》（国科发

火〔2008〕362 号）规定执行。 

企业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设备已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的，在

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时，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（企业研

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8〕

116 号）、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

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 〔2013〕70 号）的规定，就已

经进行会计处理的折旧、费用等金额进行加计扣除。 

六大行业中的小型微利企业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、设备，

可以执行本条第一、二款的规定。所称小型微利企业，是指企业

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。 

三、企业持有的固定资产，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0 元的，可以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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